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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关系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属于社会利益分配关系，为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巩固政权，政府
必须加以维护。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建立，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
的保障。
1912~1937年的这一时期，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快时期，新式工厂不断设立，新式工业与传统手
工业相伴并行，并获得较快的发展。
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进入新式工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工人队伍急剧扩大，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工人工资低廉，工业发展水平落后，工业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劳资纠纷频发，劳资关系紧张。
这是所有国家在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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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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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厅1927年4月草拟的《工厂法草案》，先于1929年2月制定《工厂法原则》，3月对其中几条进行
修正。
根据《工厂法原则》，立法院制定并通过《工厂法》，于1929年12月30日公布。
　　1.《工厂法》的内容。
《工厂法》分总则、童工女工、休息及休假、工资、工作契约之终止、工人福利、工厂安全与卫生设
备、工人津贴及抚恤、工厂会议、学徒、罚则及附则等第13章第77条。
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1）关于适用范围，适用于凡用汽力、电力、水力发动机器、平时雇用30人
以上的工厂。
　　（2）工作时间。
规定劳动时间的最长限度，原则上为8小时劳动制，如因地方情形或工作性质，应延长至10小时，因天
灾、事变、季节的关系，每天不得超过12小时。
　　（3）休息与休假。
规定工人每7天中，应有1天休假。
凡工人连续工作至5小时，应有半小时的休息。
对于工作休假的停止，须主管官署认为必要，并以关于军用公用工作为限。
体现了对工人的保护。
　　（4）工人工资。
规定最低工资率，应以各厂所在地的工人生活状况为标准，并规定工资的给付应有定期，至少每月发
给2次。
　　（5）工作契约。
规定工厂规则的设立或变更，须呈准主管官署，并公示之。
鉴于20年代末因雇用解雇引起的劳资纠纷日益增加，针对工人与资方终止劳动契约情形做了规范。
规定对定有期限的劳动契约，如欲续约，须经双方的同意。
未定有期限的，又不能依劳务性质或目的决定期限者，各当事人得随时终止契约。
对于工厂方面提出终止契约，视工人在厂工作时间的不同，来决定工厂提前告知期间的长短；同时规
定若工人屡次违反工厂规则，或无故连续旷工3日以上，或1个月内无故旷工6日以上时，工厂得不经预
告终止契约。
对于工人方面终止契约，规定为应于一周前通知厂方；若工厂违反工作契约或劳动法令的重要规定，
或无故不按时发给工资，或虐待工人时，工人可以不经预告终止契约。
对于因重大事由的发生引发争执时，则规定由工厂会议处理，以减少诉讼，避免引起劳资冲突。
这一规范是相对北京政府的《暂行工厂通则》的进步之处，因为该通则颁布当时，鲜有雇用解雇引发
的劳资纠纷，政府也就不需要为此做出规范。
　　（6）童工、女工、学徒。
规定工厂不得雇用未满14岁者，也不得招为学徒。
14岁以上未满16岁者为童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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